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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事實認定是法律適用的前提和基礎，刑事訴訟中

的待證事實是發生在過去的事情，對於待證事實的確

認，需要一系列相關證據的支持。因此，對於事實的

認定採用哪一種證據評價原則和證明標準直接影響

着刑事訴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影響着刑事訴訟程序

的進行，甚至影響最後的定罪量刑。因此，對於證據

評價原則的選擇至關重要。 

人類的法制發展史中存在過三種證據評價原則

──神示證據原則、法定證據原則和自由心證證據原

則。目前，在世界範圍內，自由心證證據原則作為一

種發展趨勢，為很多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澳門和台

灣)所採用。1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是在批判法定證

據原則的基礎上產生的。在司法實踐中，司法人員拘

泥於文字，咬文嚼字，僵硬使用法律常常作出離奇的

判決：“許霆案”和“何鵬案”便是如此。這兩個案

件一直到現在都有很大的爭論。有律師認為，許霆構

成盜竊罪，但刑罰過重，原一審法院在判決時，嚴格

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 264 條以及《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於盜竊罪數額認

定標準問題的規定》(法發[1998]3 號)關於數額特別巨

大的規定，因此，問題根源在立法，而不在司法。2 然

而這真的只是立法的原因嗎？法官的責任只是根據

法律文字斷案嗎？ 

回看中國內地有關證據評價原則，並沒有法律對

此做出明確規定，新出台的兩高《證據規則》規定了

許多限定法官對於證據的自由評價權利的條款。與此

同時，學術界對於中國所採用的證據評價原則分歧也

很大：有人認為自由心證證據制度為法官的主觀擅斷

打開了方便之門，在認識論上具有明顯的局限性3；

有學者將中國的刑事訴訟證明模式概括為“印證證

明模式”4；有學者認為中國是採用法定證據制度，

但是是改良後的“新的法定證據制度”5；有學者建

議未來中國的證據制度應當確立“以法定證明為

主、以自由證明為輔”的模式6。 

在本文試從“人”這個司法活動中的主體出

發，指出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在司法活動中的重要

意義，並從制度和程序上設計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

所應當遵守的相關原則，對心證的“自由”進行必要

的限制，從而使運用該證據評價原則所判決的案件結

果能夠更加接近於待證事實本來的面目。試為其他已

經採用自由心證證據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完善現行證

據制度，為中國內地在選擇證據評價原則或者修改現

行證據制度時提供一個參考。 

 

 

二、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 
 

(一) 自由心證的內涵 

“自由心證”，英語為“intime conviction”，法

語也稱“prevue morale”，即“內心確信”7，是指證

據的取捨與證明效力不是由法律事先做出強制規

定，而是由法官及陪審團根據內心確信自由判斷。8 

在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下，證據判斷的權力交給了

法官(陪審團)，而其標準是由法官(陪審團)的良心與

理性所形成的內心確信。哪些證據能夠證明哪些事實

以及證明程度如何，刑事訴訟法授權法官(陪審團)對

於證據證明力自由判斷，而且所有證據綜合起來能否

證明控訴的犯罪事實或其他有關事實以及證明程度

如何，由法官自由判斷。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有兩個要義：一是自由判

斷，這裏的“自由”是指法律不事先設定具體的規

則，而由司法人員根據自己的理性、經驗進行判斷，

 前者為澳門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後者為澳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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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判斷應按照邏輯和經驗形成並以具體事實為

依據，以便讓人知道所形成的心證是否合理”。9 二

是內心確信。審判長要達到內心確信，必須符合一定

的條件，經過一定的程序。程序是看得見的正義，是

保障實體公正的外在表現。“內心確信”是一個模糊

的概念，並沒與準確的刻度對其進行衡量，然而由於

有了對於自由心證各種程序限制和制度保障，在形成

確信時盡可能地着重在客觀的事實上，以使能對此確

信具有考核、監視的功能，審判者遵守相應程序後，

公眾通過這些可以看得見的程序也很容易相信審判

者的判決已經達到了內心確信。因此，自由心證實則

並不自由。 

 

(二) 自由心證證據制度出現的必然性 

自由心證證據制度是在批判法定證據制度的基

礎上產生的。一般認為，法定證據制度曾長期存在於

中世紀歐洲各國法律之中，它建立在糾問式訴訟制度

的基礎之上，使法官同時行使刑事追訴和司法裁判的

職能，不承認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將被告人口供

奉為證據之王，承認酷刑取證的合法性。10 在法定證

據制度下，(每一種)證據的證明價值(證據效力)都是

由法律確定的，法官沒有任何評判的自由，法官不能

按照其內心確信與良知作出認定。只要提出了“證明

力也是由法律確定的”這種或那種的證據，法官即應

作出有罪判決。11 在這種制度下，法官的獨立判斷權

受到很大限制，僅僅作為一種“自動售貨機”式的操

作12，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設計和建造機器的操

作者，法官本身作用也與機器完全無異。13 

首先，對於立法而言。法定證據之下，證據價值

的高低，並不是由法官加以裁量，而是由法律統一規

定，由法律詳細規定法官在甚麼條件下可以將待證事

實視為已經證明。不可避免，立法者在立法時必須有

很強的前瞻性，且法條事無鉅細，這對於立法者是一

個很大的考驗，無疑增大了立法成本。由於立法的局

限性和新事物的不斷出現，法律需要被重新填充和解

讀，對於證據的規定也需要不斷修改和補充，維護法

律穩定的成本增加。 

其次，對於執法者而言，法定證據制度把被告人

口供作為最好的證據，視之為證據之王，由此導致了

刑訊逼供的盛行14，社會矛盾會不斷激化，社會資源

不斷耗損，社會資本不斷減少。面對法律的規定，既

然被告人的自白具有完全的證明力，為了更快的結案

了事，很可能就不會花費力氣和時間以及大量的人力

物力去尋找證據而是會選擇低成本卻“高產出”的

刑訊逼供，這種誘因的設計很容易引發刑訊逼供的出

現，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社會的不穩定性，導致冤假

錯案頻發。15 法官面對由於新興事物出現引發的糾

紛，因為無法律依據又不能對法律作出相應解釋，從

而無從判案，導致大量糾紛堆積，引發社會不穩定，

執法成本增加。作為司法人員，由於每個人的性格、

個人背景，個人閱歷和政治判斷不同，對於同一條法

律也會做出不同的理解。他不是自動售貨機，是必須

是有利益追求、興趣愛好、性格特點和能動性的人，

他們在司法活動中不可能僅消極適用法律，千差萬別

的證據的證明力也不可能由法律條文加以硬性規

定。過度僵硬的證據評價規則，必然導致立法、司法

和執法成本的增加。本文中提到的“許霆案”，就存

在過度僵硬適用法律的問題。有律師、學者針對這一

問題分別上書人大和法院，請求出台專門的法律解

釋。16 這無疑又一次增加了司法成本，也引發了社會

的不穩定。 

再次，作為訴訟活動中的原被告，他會選擇對自

己有利的證據和觀點，因此容易使得那些老奸巨猾，

能言善辯者無疑會佔據優勢，很可能逃避法律的制

裁。同時這種單純建立在形式基礎上的證據理論，不

僅有使老奸巨猾的惡徒逃避審判這一缺點，這個理論

不能預防不公正的判處刑罰。17  

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啟蒙

思想的傳播，自由心證制度應運而生是必然趨勢。然

而自由心證證據制度並不是不遵守法律的規定，相

反，對於自由心證證據制度要有嚴格的限定。 

 

(三)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在各地區的適用 

自由心證制度主要源於並存在於大陸法系的傳

統；作為法學用語，也主要是在大陸法系的學術圈中

使用。18 該制度作為一種證據評價原則最早以立法形

式規定在國家法典中是 1808 年的法國《刑事訴訟法

典》。1790 年 12 月，法國議員杜波爾向憲法會議革新

草案，要求廢除書面程序和他的形式證據，並且只把

法官的內心確信(conviction intime)作為訴訟基礎。19 

他認為法定證據制度本身就是一種荒誕的方法，是對

被告人，對社會都有危險的方法20，主張用自由心證

取代法定證據制度。1791 年 1 月，法國立憲會議通過

了杜波爾改革證據制度的草案，並於同年 9 月發佈訓

令正式宣佈：法官有把自己的內心確信作為裁判的惟

一根據的義務。21 現行法國《刑事訴訟法典》承襲了

原來有關自由心證的規定，該法第 353 條明確規定：

“法律不責問法官形成自我確信所依據的理由；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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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規定一種規則並讓法官必須依賴這種規則去認

定某項證據是否完備，是否充分。法律只要求法官平

心靜氣、集中精神、自行思考、自行決定，本着誠實

之良心，按照理智，尋找針對被告人所提出的證據以

及被告人辯護理由所產生的印象。法律只向法官提出

一個概括了法官全部職責的問題：‘您已有內心確信

之決定嗎？’”。22 

自由心證制度後來為包括德國、日本和台灣地區

等在內的許多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所普遍採納。 

在德國，自由心證原則要求法官根據他個人的自

由確信而確定證據。法官的個人確信，指他的個人確

認。這種確認，必須依據明智推理，建立在對證據結

果之完全、充分、無相互矛盾的使用之上。23 自由心

證原則主要是針對經由審判程序所形成的判決而

設，但其亦適用於整個訴訟程序及所有的司法機關，

如檢察機關和警察機關。《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 261

條明確規定，對證據調查結果，由法庭根據它在審理

的全過程中建立起來的內心確定而決定。24 

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更為簡練：證據的

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斷。 25 日本的刑事訴訟理論認

為，自由心證主義有可能因法官個人差異及恣意而使

證據的價值判斷不同，但由於法官具有判斷各個證據

證明力，更利於發現真實。法官自由心證的作用，是

針對證據“證明力”的。如果是關於證明力的問題，

不論嚴格證明還是自由證明，都是自由心證在發揮作

用。26 可見，日本的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只是針對

具有證據能力的證據，對於無“證據能力”的證據，

由法律規定，無需自由心證。 

台灣地區自由心證原則也稱法官自由評價證據

原則，該原則之定位，一言以蔽之，就是關於如何評

價證據之證據價值(證明力)的原則。證據材料，未經

禁止使用並已經合法調查之嚴格證明程序後，取得證

據能力，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27 該地區《刑

事訴訟法》第 155 條(自由心證主義)規定：證據之證

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在中國澳門特別行政區，自由心證原則稱“證據

之自由評價”28，或者“自由評價證據原則”29，是

指法官按照經驗法則和邏輯標準作出對證據證明力

的判斷，並在內心確信的基礎上認定該等證據的真實

性。因此，自由心證的作出並不是任意或單純的主觀

評斷，而是“一項依循長久累積下來的經驗以及不斷

重複發生的事實與狀況而得出的規則，並讓我們在面

對相同的具體情況時，可以推論出同樣的結果。”30

《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114 條明確規定：評價證據

係按經驗法則及有權限實體之自由心證為之，但法律

另有規定者除外。 

 

 

三、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需要遵循的 
相關準則 

 

自由心證的根本出發點是承認“個案差異”，從

而委由裁判者根據具體的案件情況進行判斷並達至

內心確信。該原則在形式上涉及法官評價證據時是根

據法定的規則還是根據自己的自由判斷來評價的問

題，在實質上，這又是一個如何既保障更準確可靠地

發現真實，同時又有效地防止或抑制法官可能出現的

主觀隨意性、片面性的問題。31 自由心證，其實並不

自由，該證據評價原則只有與相應的配套措施相結合

才能既有效防止裁判者的恣意擅斷，又保障司法的權

威和公信力。這裏的配套措施，既有實體法上的保

障，也有刑事訴訟程序上的設計；既涉及到與有關證

據裁判原則的配合，又涉及到刑事審判的原則對自由

心證的限制和保障。刑事訴訟制度是一個整體從刑事

訴訟法律角度入手設計自由心證所應遵循的準則，對

法官的自由裁量權進行必要的限制，用程序的正義保

障實體的公正。 

 

(一)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的適用前提──

用於心證的證據具有證據能力 

這是證據裁判原則的必然要求。證據裁判原則是

證據規定的帝王條款之一，支配刑事訴訟法中所有犯

罪事實的認定。32 通過大陸法系各國的規定，可以看

出，對證明判斷的前提就是證據具有證據資格，也就

是說要有證據能力。 

證據能力不同於證明力。具備證據能力者，始生

證明力之問題。證據能力是指證據資料有無成為本案

裁判基礎的證據“資格”問題，其判斷結果是是否可

以作為證據使用，通常由法律直接規定。證明力是指

證據材料對於法官形成心證是否有作用，又稱為證據

價值，其判斷結果或高或低。因此，證據能力是自由

心證的前提；若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法官根本不得採

為裁判基礎，更不用說評價其證據價值。33 

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在形式上一般由法律明文規

定，不允許法官自由判斷其有無。沒有證據能力，不

能作為嚴格證明的資料使用。證明力是證據的實質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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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其有無及程度因各個證據而千差萬別，一律由法

律明文規定是不妥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委由法官

自由判斷。34 

有證明力的證據必須經合法收集且未經排除才

能取得證據資格從而作為法官自由心證的評價基

礎，即證據要具有合法性。 

所謂證據的合法性包括兩層含義：一是證據種類

的合法性；所謂證據種類的合法性是指，作為證明犯

罪事實及罪輕罪重的證據必須是以法律規定的證據

種類，一般包括：物證、書證、證人證言、被害人陳

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鑒定意見、勘驗

檢查辨認偵查實驗筆錄、視聽資料、電子資料等。35 

二是獲得證據方法的合法性。該證據必須經過法

定方法，按照法定程序收集。證據未經禁止，並經法

定程序，才能取得證據能力。在刑事訴訟中，有權限

當局只有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證據種類，按照法律明

確要求或者非為禁止的證據獲取方法獲取的證據才

能作為有證據能力的證據。違反法定程序或者法定方

法取得的證據不得作為證據或者不具有證據價值。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 54 條規定：採用

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

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

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

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

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

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

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台灣“刑事訴訟

法”第 155 條規定：“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

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第 134 條第 4 款：不遵守本條(人之辨認)之規定而作

出之辨認，不具有作為證據之價值；第 333 條明確規

定：未在聽證中調查或審查之任何證據，在審判中均

無效，尤其是在法院形成心證上為無效力。 

 

(二)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的內在保障──

論理法則和經驗法則 

依照自由心證原則，法官雖然可以自由評價證據

之證明力，但仍應受論理法則和經驗法則的拘束。36 

德國學者認為在自由心證原則下，法官亦無例外地需

受思考及經驗法則的限制。37 葡萄牙學者在其著作中

主張：對證據的自由評價並不是以武斷的方式來評定

證據的價值……，而是按照邏輯性、理性、常規經驗

及科學性的認知來做出合理及經分析的價值評定，從

而對作為判決實質依據的要件作出客觀的審查。38 台

灣地區的《刑事訴訟法典》第 155 條也提到：證據之

證明力，由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 

論理法則是指推理、演繹的邏輯規則。法官綜合

評價證據的價值，據以判斷事實真相如何之際，必須

依照一般推論事理及演繹結論的基本邏輯規則。39 

經驗法則，是指人們從生活經驗中歸納獲得的關

於事物因果關係或屬性狀態的法則或知識。40 是一項

依循長久累積下來的經驗以及不斷重複發生的事實

與狀況而得出的規則，並讓我們在面對相同的具體情

況時，可以推論出同樣的結果。經驗法則是建構法官

的觀察與結論之間的橋樑。41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中

級法院 722/2012 號上訴案判決所說，“法官在對構成

訴訟目標的具爭事實，在事實審層面上作出認定或不

認定時，除了法律對評價證據方面另有事先規定的情

況，最終仍須按經驗法則去分析、評價案中的所有證

據材料，從而判斷哪些事實屬實，哪些不屬實。”“故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除外，經驗法則既是自由心證的指

引明燈，也是自由心證的一個不可衝破的限制”。42 

 

(三)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的外在保障──

判決理由說明和上訴制度 

1. 判決說明理由制度 

判決說明理由制度是指司法者在判決書中載明

根據現有證據所認定的事實以及未認定的事實，以及

作為裁判依據的事實及法律上的理由，列出用作形成

法院心證且經審查及衡量的證據。判決理由構成裁判

決定之依據(基礎)。43 然而判決說明理由制度並不等

同於需要法官在判決書中說明其心證形成之過程。黃

東熊認為：審判官心證由整個調查證據過程所形成，

而其形成過程難以用文字表達之情形並不罕見。44 只

是說，作出案件判決的法官必須在判決中說明形成心

證的理由，以及證明在該理由支持下的自由心證具有

高度的客觀性，而該理由以及判決結果能夠為其他法

官或者大多數民眾所接受。判決說明理由是對證據運

用是否合法最主要的檢驗標準，判決說明理由制度不

僅為當事人以及全社會對判決的評價提供了直接的

物件，而且也構成了對司法者自由心證的有效制約，

同時也為自由心證結果正當性提供了有力辯護。45 關

於判決理由的說明，如法國46、德國47、日本48，均作

出了相關規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也明確規定判

決書中應當包括判決理由部分，同時指出判決書中如

果缺少理由說明部分，將直接導致該判決的無效。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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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訴制度 

上訴制度作為當事人的一項程序性權利，其實質

意義在於糾正初審判決可能存在的錯誤或者瑕疵(通

常與事實事宜或實質事宜相關的問題)的一種措施。50

“在法官形成心證時，如果做了錯誤的判斷，則被告

此時必須受到保護”51，自由心證是將證據的證明力

交由法官自由判斷，故上訴制度對自由心證的制約主

要並不是體現在實際糾正初審法院在證據證明力上

的判斷錯誤，而是對初審法官在認定事實時產生一種

觀念上的制約，使其不至於肆無忌憚地違背常理和邏

輯規則，枉法裁判。52 同時，經過多次審查確立的心

證也更易為當事人所接受，增強心證的可接受性。53 

 

(四) 自由心證制度的程序性保障──公開、言

辭和直接審理原則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運用，離不開審判活動的

進行，因此在刑事訴訟審判的過程中，自由心證證據

評價原則還需要刑事訴訟程序中其他原則的保障，如

公開審判原則、言辭辯論原則、直接審理原則等。 

公開審判原則是指：人民法院在審判案件時，除

法律規定不公開審理的案件外，都應該公開審理。公

開審判原則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也是法官運用自由心

證判斷證據的程序性保障，該原則有利於社會對司法

活動的監督，杜絕司法腐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

訴訟法》第 183 條第 1 款規定：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審

案件應當公開進行。但是有關國家秘密或者個人隱私

的案件，不公開審理；涉及商業秘密的案件，當事人

申請不公開審理的，可以不公開審理。不公開審理的

案件，應當當庭宣佈不公開審理的理由。《澳門刑事

訴訟法典》第 302 條規定：審判聽證須公開，否則為

不可補正之無效。 

言辭辯論原則是指：判決的基礎只有經言辭辯論

著方可。所有發生在訴訟程序中的事項均需用言辭表

達之；凡未經言辭說出者，均不得考量之，其應被視

為未發生過或者不存在。54《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

訟法》第 193 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

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308 條第 2 款規定：在聽證過程

中提出證據必須遵從辯論原則。 

直接審理原則指法官以從被告之詢問及證據調

查中所得之結果、印象，才得做為其裁判之基礎。55 參

與作出判決的法官必須直接參與審查證據和聽證，以

便準確地形成自己的心證，並作出最終的決定。即直

接原則是指“法院與訴訟程序的參與者之間的一種

密切關係，從而讓法院得以親身體會到將作為決定所

取決的事實”。56 

這三個原則環環相扣，公開審判原則是發揮社會

大眾對於案件的監督，使法官心證有所忌憚，使法院

所做的判決能夠為公眾所接受。言辭辯論和直接審理

原則則是直接保障了法官和陪審團的自由心證，因為

只有經過當事人雙方充分的辯論，法官和陪審團在直

接參與的情況下，才能充分觀察當事人和證人，將他

們在庭上的綜合表現加以衡量同時形成案件的印

象，作出自己的判斷。只有在這些原則保障之下法官

的自由心證才更有說服力。從而也延伸出，未在聽證

中調查和審查的證據，在審判中均沒有效力，尤其是

在法院形成心證上為無效力(《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第 336 條“證據價值之衡量”)。 

但鑒於現實的需要，有些原則在刑事訴訟程序中

並未嚴格貫徹。英美法系，在一審階段多數案件由陪

審團判定“事實問題”，而法官僅負責解釋法律問

題，在刑事案件中，陪審團判定被告有罪後再由法官

來量刑。在美國，法官的理念是上訴法院只審查一審

法官運用法律是否得當。大陸法系，對於二審以及三

審的審判程序大體和一審程序相同，但一般並不會和

第一審程序那樣走完所有的程序，如在中國內地，二

審雖然實行全面審查原則，但在審理形式上，只對幾

類特殊案件實行開庭審理57；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二審

審判主要針對適用法律進行審查58，且並不是所有案

件都需要進行聽證59；台灣地區在第三審的時候，言

辭審理原則為例外。60  

從訴訟成本角度考慮，由於時間的推移，事實被

證明的可能性會越來越低，如果二審同一審一樣對事

實作出審查，重新調查取證，這樣無疑大大浪費了司

法資源，也否定了一審存在的價值。從訴訟效率角度

來說，如果二審以上的審級均採用如同一審的所有訴

訟程序，無疑會延長了訴訟時間，使得公正無法及時

實現，這對於社會來說，也是一種傷害。刑事訴訟程

序中的還有一些規定，如簡易程序和當事人和解等也

是從訴訟成本和訴訟效率出發而設計的，無需進行全

部的訴訟程序，節省了司法資源。這些的例外程序的

存在並不妨礙自由心證原則的適用以及對自由心證

證據評價原則的限制。 

 

(五) 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的例外 

有原則就有例外。立法者基於訴訟經濟或者法治

程序的考慮，會對一些特定證據設定某些硬性評價規

則，這些證據直接取得證據能力，並由法律來規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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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證據證明力的大小，不允許法官自由心證。“當用

自然科學的知識可確定一事實時，此時法官的心證即

無適用之餘地”。61 在這種情況下，對於一向已為專

業知識界所共識之事實，雖然法官個人仍覺得有疑

問，無法理解，卻可以將其作為判決的基礎。反之，

對於自然科學無法認定的事實，法官也不能用自己的

主觀確信來代替客觀的科學依據。《澳門刑事訴訟法

典》在第 149 條第 1 款規定：“鑒定證據固有之技術、

科學或藝術上之判斷推定為不屬審判者自由評價之

範圍”。第 154 條規定：“如並無對公文書或經認證

文書之真確性或其內容之真實性提出有依據之質

疑，則該文書所載之實質事實視作獲證明。”第 325

條規定：“如嫌犯聲明欲自認對其歸責之事實，主持

審判之法官須詢問其是否基於自由意思及在不受任

何脅迫下作出自認，以及是否擬作出完全及毫無保留

之自認，否則無效。完全及毫無保留之自認導致放棄

就所歸責之事實之證據調查，以及該等事實因此被視

作已獲證實”，即完全及毫無保留的自認將使得相關

事實均獲得證實而無須法官自由心證。 

 

 

四、結論 
 

證據法乃訴訟法的靈魂。62 證據如何評價的問題

是證據法也是刑事訴訟程序必須要面對並解決的問

題。採用哪一種證據評價原則和證明標準直接影響着

刑事訴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影響着刑事訴訟程序的

進行，甚至有可能影響最後的定罪量刑。 

在世界範圍內，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作為一種

發展趨勢，為很多國家和地區所採用。自杜波爾在 18

世紀末主張實行自由心證制度以來，該制度已有兩百

餘年的歷史，自由心證制度也逐漸從傳統意義上注重

證據主觀評價的自由心證向現代意義上自由心證過

渡，並在理論和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有感於採用

自由心證的國家和地區對於“自由心證”的認識並

不相同，有關自由心證制度的規定也不一致，而中國

內地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對於自由心證證據制

度在認識上還存在相當大的誤區。本文認為自由心證

證據評價原則取代法定證據原則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趨勢，然而這種取代並不是對法治的拋棄而是在尊重

法律的前提下符合人的特點和規律的一種理性選

擇。同時，本文在主張採用自由心證證據評價原則的

前提下，試從制度和程序上設計了該原則所應當遵守

的相關準則和程序，對“心證”的“自由”進行必要

的限制。在賦予裁判者自由評價證據權利的同時，更

加注重自由心證的客觀基礎，從證據能力、論理和經

驗法則、判決說明理由等制度方面以及刑事訴訟程序

方面限制裁判者的自由評價權，確保裁判者的心證

“自由”不被濫用，並使“內心確信”的結果最大限

度地與實質真實相接近。試為其他已經採用自由心證

證據制度的國家和地區完善現行證據制度，為中國內

地在選擇證據評價原則或者修改現行證據制度提供

一個新的參考座標。 

 

 

 

註釋： 
 

1 在不同國家和地區，自由心證的內涵以及對自由心證的規制並不完全相同，甚至差別很大。 
2 陳遠樹：《解讀許霆案：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存在衝突》，載於新浪南風窗網站：http://news.sina.com.cn/c/2008-02-06/ 

094114911230.shtml。 
3 樊崇義：《證據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第 36 頁。 
4 龍宗智：《印證與自由心證──我國刑事訴訟證明模式》，載於《法學研究》，2004 年第 2 期，第 109 頁。 
5 陳瑞華：《以限制證據證明力為核心的新法定證據主義》，載於《法學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149 頁。 
6 何家弘、劉品新：《證據法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 92 頁。 
7 自由心證證據制度最早在立法中出現是法國的《刑事訴訟法典》，因此本文選取法國刑事訴訟法教科書中關於自由心證

的定義。 
8 [法]貝爾納‧布洛克：《法國刑事訴訟法》，羅結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79 頁。 
9 Manuel Leal-Henriques：《澳門刑事訴訟法教程》(上冊)，盧映霞、梁鳳明譯，澳門：法律及司法培訓中心，2010 年，

第 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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